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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2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415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

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者，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1規定，以兩造為共同被告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惟第三人撤銷之訴，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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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

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撤銷之理由發生或知

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並應表明何時知悉並遵守不變期

間之證據，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5準用第500條第1、2

項及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甚明。

二、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徐國忠、徐美玉、徐國賢、徐錦

昌、徐麗珠、徐燕雪、徐月湄（下稱徐國忠等7人）前對相

對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下稱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

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訴訟（下稱前案），經本院111年度訴

字1157號判決確認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

系之派下權存在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為徐連成

一系之派下員，前案訴訟結果對抗告人之派下權比例影響甚

鉅，抗告人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惟前案法院並未

依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依職權對抗告人為告知訴訟，致抗

告人不能於該案訴訟程序繫屬中提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攻

防方法，嗣抗告人於112年12月6日透過網路發現系爭確定判

決，故於112年12月12日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原審以抗告

人曾出席祭祀公業徐淡112年9月1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一次

派下員大會（下稱系爭會議），於當日即知悉前案業經判決

確定，然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

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請求。然抗告人雖

曾出席系爭會議，但系爭會議是否確如會議紀錄所載，曾進

行第六案之討論，尚無從得知，又該討論事項僅記載祭祀公

業徐淡欲辦理派下員繼承變動、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變

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用20萬元等語，其所謂「徐國忠等7人

依法院判決變動派下員」，究竟是哪7人？又是依何法院之

判決？如何變動派下員等情均付之闕如，自不得遽認抗告人

於112年9月10日已確實知悉原確定判決，原裁定逕予駁回抗

告人之訴，實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徐國忠等7人前對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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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157號判決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

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系之派下權存在，該判決已於112年2月

20日確定等情，業經原審調閱該案民事卷宗核閱無訛，並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又祭祀公業徐淡於112年9月10日召開系爭會議，該次會議紀

錄討論事項第六案記載：「（一）案由：決議112年辦理派

下員異動代書費20萬元。（二）說明：辦理112年派下員繼

承變動、徐金能後裔徐好菊補列派下員、徐國忠等7人依法

院判決異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20萬。（三）全體無異議通

過」，而抗告人當日亦親自出席該次會議，有會議紀錄及報

到簽名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90、92頁）。抗告人雖質疑系

爭會議紀錄內容之真偽，然據徐國忠等7人提出，並為抗告

人不爭執真正之系爭會議錄影檔顯示，會議主席確有於現場

報告「後面的律師費，這12萬元的律師費是怎麼來的，這12

萬是徐國忠這一房，他們的入嗣在大房，在我們表裡面，他

們有異議，產生告訴……法院判決我們就照判決，接下來繼

續處理，判決是說，入嗣的問題他們祖先要改在大房那一柱

下，市政府那邊的意見，我們要給他尊重，所以後面開完大

會以後，我還要補列進去」等語，可見抗告人於系爭會議召

開當日，應已知悉徐國忠等7人業經法院判決確定與抗告人

同屬祭祀公業徐淡大房之派下員，倘抗告人對此判決結果有

所疑義，衡情應會於會議當場或會後立即詢問祭祀公業之管

理人或監察人有關系爭確定判決相關資訊，方屬合理。是抗

告人至遲於112年9月10日即知悉原確定判決結果，得即時主

張其因未及參加前案訴訟並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防

禦方法，則其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之不變期間，應自112年9

月10日起算，加計在途期間1日，至112年10月11日即告屆

滿，然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

訴，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已逾法定之30

日不變期間，於法自有未合，無從准許。原審以抗告人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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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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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2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415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1規定，以兩造為共同被告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惟第三人撤銷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撤銷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並應表明何時知悉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5準用第500條第1、2項及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甚明。
二、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徐國忠、徐美玉、徐國賢、徐錦昌、徐麗珠、徐燕雪、徐月湄（下稱徐國忠等7人）前對相對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下稱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訴訟（下稱前案），經本院111年度訴字1157號判決確認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系之派下權存在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為徐連成一系之派下員，前案訴訟結果對抗告人之派下權比例影響甚鉅，抗告人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惟前案法院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依職權對抗告人為告知訴訟，致抗告人不能於該案訴訟程序繫屬中提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攻防方法，嗣抗告人於112年12月6日透過網路發現系爭確定判決，故於112年12月12日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原審以抗告人曾出席祭祀公業徐淡112年9月1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一次派下員大會（下稱系爭會議），於當日即知悉前案業經判決確定，然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請求。然抗告人雖曾出席系爭會議，但系爭會議是否確如會議紀錄所載，曾進行第六案之討論，尚無從得知，又該討論事項僅記載祭祀公業徐淡欲辦理派下員繼承變動、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變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用20萬元等語，其所謂「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變動派下員」，究竟是哪7人？又是依何法院之判決？如何變動派下員等情均付之闕如，自不得遽認抗告人於112年9月10日已確實知悉原確定判決，原裁定逕予駁回抗告人之訴，實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徐國忠等7人前對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157號判決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系之派下權存在，該判決已於112年2月20日確定等情，業經原審調閱該案民事卷宗核閱無訛，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又祭祀公業徐淡於112年9月10日召開系爭會議，該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第六案記載：「（一）案由：決議112年辦理派下員異動代書費20萬元。（二）說明：辦理112年派下員繼承變動、徐金能後裔徐好菊補列派下員、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異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20萬。（三）全體無異議通過」，而抗告人當日亦親自出席該次會議，有會議紀錄及報到簽名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90、92頁）。抗告人雖質疑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之真偽，然據徐國忠等7人提出，並為抗告人不爭執真正之系爭會議錄影檔顯示，會議主席確有於現場報告「後面的律師費，這12萬元的律師費是怎麼來的，這12萬是徐國忠這一房，他們的入嗣在大房，在我們表裡面，他們有異議，產生告訴……法院判決我們就照判決，接下來繼續處理，判決是說，入嗣的問題他們祖先要改在大房那一柱下，市政府那邊的意見，我們要給他尊重，所以後面開完大會以後，我還要補列進去」等語，可見抗告人於系爭會議召開當日，應已知悉徐國忠等7人業經法院判決確定與抗告人同屬祭祀公業徐淡大房之派下員，倘抗告人對此判決結果有所疑義，衡情應會於會議當場或會後立即詢問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或監察人有關系爭確定判決相關資訊，方屬合理。是抗告人至遲於112年9月10日即知悉原確定判決結果，得即時主張其因未及參加前案訴訟並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防禦方法，則其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之不變期間，應自112年9月10日起算，加計在途期間1日，至112年10月11日即告屆滿，然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已逾法定之30日不變期間，於法自有未合，無從准許。原審以抗告人起訴不合法，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34號
抗  告  人  徐義萬  


相  對  人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

法定代理人  徐福賢  
相  對  人  徐美玉  

            徐國賢  
            徐國忠  
            徐錦昌  
            徐麗珠  

            徐燕雪  

            徐月湄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2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415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
    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者，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1規定，以兩造為共同被告
    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惟第三人撤銷之訴，應於
    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
    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撤銷之理由發生或知
    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並應表明何時知悉並遵守不變期
    間之證據，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5準用第500條第1、2
    項及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甚明。
二、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徐國忠、徐美玉、徐國賢、徐錦
    昌、徐麗珠、徐燕雪、徐月湄（下稱徐國忠等7人）前對相
    對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下稱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
    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訴訟（下稱前案），經本院111年度訴
    字1157號判決確認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
    系之派下權存在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為徐連成
    一系之派下員，前案訴訟結果對抗告人之派下權比例影響甚
    鉅，抗告人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惟前案法院並未
    依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依職權對抗告人為告知訴訟，致抗
    告人不能於該案訴訟程序繫屬中提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攻
    防方法，嗣抗告人於112年12月6日透過網路發現系爭確定判
    決，故於112年12月12日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原審以抗告
    人曾出席祭祀公業徐淡112年9月1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一次
    派下員大會（下稱系爭會議），於當日即知悉前案業經判決
    確定，然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
    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請求。然抗告人雖
    曾出席系爭會議，但系爭會議是否確如會議紀錄所載，曾進
    行第六案之討論，尚無從得知，又該討論事項僅記載祭祀公
    業徐淡欲辦理派下員繼承變動、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變
    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用20萬元等語，其所謂「徐國忠等7人
    依法院判決變動派下員」，究竟是哪7人？又是依何法院之
    判決？如何變動派下員等情均付之闕如，自不得遽認抗告人
    於112年9月10日已確實知悉原確定判決，原裁定逕予駁回抗
    告人之訴，實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徐國忠等7人前對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之
    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157號判決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
    業徐淡之徐連成一系之派下權存在，該判決已於112年2月20
    日確定等情，業經原審調閱該案民事卷宗核閱無訛，並為兩
    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又祭祀公業徐淡於112年9月10日召開系爭會議，該次會議紀
    錄討論事項第六案記載：「（一）案由：決議112年辦理派
    下員異動代書費20萬元。（二）說明：辦理112年派下員繼
    承變動、徐金能後裔徐好菊補列派下員、徐國忠等7人依法
    院判決異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20萬。（三）全體無異議通過
    」，而抗告人當日亦親自出席該次會議，有會議紀錄及報到
    簽名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90、92頁）。抗告人雖質疑系爭
    會議紀錄內容之真偽，然據徐國忠等7人提出，並為抗告人
    不爭執真正之系爭會議錄影檔顯示，會議主席確有於現場報
    告「後面的律師費，這12萬元的律師費是怎麼來的，這12萬
    是徐國忠這一房，他們的入嗣在大房，在我們表裡面，他們
    有異議，產生告訴……法院判決我們就照判決，接下來繼續處
    理，判決是說，入嗣的問題他們祖先要改在大房那一柱下，
    市政府那邊的意見，我們要給他尊重，所以後面開完大會以
    後，我還要補列進去」等語，可見抗告人於系爭會議召開當
    日，應已知悉徐國忠等7人業經法院判決確定與抗告人同屬
    祭祀公業徐淡大房之派下員，倘抗告人對此判決結果有所疑
    義，衡情應會於會議當場或會後立即詢問祭祀公業之管理人
    或監察人有關系爭確定判決相關資訊，方屬合理。是抗告人
    至遲於112年9月10日即知悉原確定判決結果，得即時主張其
    因未及參加前案訴訟並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防禦方
    法，則其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之不變期間，應自112年9月10
    日起算，加計在途期間1日，至112年10月11日即告屆滿，然
    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顯
    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已逾法定之30
    日不變期間，於法自有未合，無從准許。原審以抗告人起訴
    不合法，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34號
抗  告  人  徐義萬  


相  對  人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

法定代理人  徐福賢  
相  對  人  徐美玉  

            徐國賢  
            徐國忠  
            徐錦昌  
            徐麗珠  

            徐燕雪  

            徐月湄  


上列當事人間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2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415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加訴訟，致不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1規定，以兩造為共同被告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惟第三人撤銷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撤銷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並應表明何時知悉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5準用第500條第1、2項及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甚明。
二、本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徐國忠、徐美玉、徐國賢、徐錦昌、徐麗珠、徐燕雪、徐月湄（下稱徐國忠等7人）前對相對人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徐淡（下稱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訴訟（下稱前案），經本院111年度訴字1157號判決確認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系之派下權存在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抗告人為徐連成一系之派下員，前案訴訟結果對抗告人之派下權比例影響甚鉅，抗告人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惟前案法院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依職權對抗告人為告知訴訟，致抗告人不能於該案訴訟程序繫屬中提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攻防方法，嗣抗告人於112年12月6日透過網路發現系爭確定判決，故於112年12月12日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原審以抗告人曾出席祭祀公業徐淡112年9月10日召開之112年度第一次派下員大會（下稱系爭會議），於當日即知悉前案業經判決確定，然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請求。然抗告人雖曾出席系爭會議，但系爭會議是否確如會議紀錄所載，曾進行第六案之討論，尚無從得知，又該討論事項僅記載祭祀公業徐淡欲辦理派下員繼承變動、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變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用20萬元等語，其所謂「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變動派下員」，究竟是哪7人？又是依何法院之判決？如何變動派下員等情均付之闕如，自不得遽認抗告人於112年9月10日已確實知悉原確定判決，原裁定逕予駁回抗告人之訴，實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徐國忠等7人前對祭祀公業徐淡提起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之訴，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157號判決徐國忠等7人就祭祀公業徐淡之徐連成一系之派下權存在，該判決已於112年2月20日確定等情，業經原審調閱該案民事卷宗核閱無訛，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㈡又祭祀公業徐淡於112年9月10日召開系爭會議，該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第六案記載：「（一）案由：決議112年辦理派下員異動代書費20萬元。（二）說明：辦理112年派下員繼承變動、徐金能後裔徐好菊補列派下員、徐國忠等7人依法院判決異動派下員等案代書費20萬。（三）全體無異議通過」，而抗告人當日亦親自出席該次會議，有會議紀錄及報到簽名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90、92頁）。抗告人雖質疑系爭會議紀錄內容之真偽，然據徐國忠等7人提出，並為抗告人不爭執真正之系爭會議錄影檔顯示，會議主席確有於現場報告「後面的律師費，這12萬元的律師費是怎麼來的，這12萬是徐國忠這一房，他們的入嗣在大房，在我們表裡面，他們有異議，產生告訴……法院判決我們就照判決，接下來繼續處理，判決是說，入嗣的問題他們祖先要改在大房那一柱下，市政府那邊的意見，我們要給他尊重，所以後面開完大會以後，我還要補列進去」等語，可見抗告人於系爭會議召開當日，應已知悉徐國忠等7人業經法院判決確定與抗告人同屬祭祀公業徐淡大房之派下員，倘抗告人對此判決結果有所疑義，衡情應會於會議當場或會後立即詢問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或監察人有關系爭確定判決相關資訊，方屬合理。是抗告人至遲於112年9月10日即知悉原確定判決結果，得即時主張其因未及參加前案訴訟並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防禦方法，則其提起第三人撤銷訴訟之不變期間，應自112年9月10日起算，加計在途期間1日，至112年10月11日即告屆滿，然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12日始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提起本件第三人撤銷之訴，已逾法定之30日不變期間，於法自有未合，無從准許。原審以抗告人起訴不合法，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魏于傑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劉佩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忠文


